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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报问题的专项说明

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612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或“我们”）

作为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股份”或“公司”） 2024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现根据贵所要求，对贵所提出的与会计师相关的交运

股份2024年年报问题的相关事宜回复如下：

二、关于存货。

年报显示，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价值 6.39 亿元，较上年增长 2.73%，存货

跌价准备 8,422.23 万元，计提比例 11.64%。其中，发出商品账面价值6,807.84 万

元，同比增长 154%；合同履约成本账面价值 5,575.55 万元，同比增长 24%。近

三年存货周转率分别为8.46、7.51、6.84 次，呈下降趋势。

请公司：（1）列示发出商品对应的主要业务板块、主要客户、合同

关键条款（如验收条件、退货政策）及期后结转情况，并结合具体业务模

式、销售结算周期、收入确认政策，说明发出商品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存在长期未验收或退货风险的发出商品；（2）补

充披露合同履约成本的具体构成、对应合同项目及履约进度，说明其增长

是否与收入规模变动匹配，是否存在将本应费用化的支出计入合同履约成

本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3）结合前述问题一中汽车

零部件制造业务毛利率下滑的情况，补充披露零部件业务的存货规模、具

体构成、库龄结构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并结合存货可变现净值、同行业

公司跌价计提比例等，说明是否存在未充分计提减值的情形；（4）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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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生产、销售周期，解释存货周转率逐年下降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

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列示发出商品对应的主要业务板块、主要客户、合同关键条款（如

验收条件、退货政策）及期后结转情况，并结合具体业务模式、销售结算周

期、收入确认政策，说明发出商品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是否存在长期未验收或退货风险的发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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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
公
司
发
出
商
品
原
值
为
7,
72
0.
14
万
元
，
计
提
跌
价
准
备
91
2.
30
万
元
，
净
值
6,
80
7.
84
万
元
，
发
出

商
品
全

部
在

汽
车

零
部

件
制

造
与

销
售

服
务

板
块

。
发

出
商

品
对

应
的

主
要

业
务

板
块
、

主
要

客
户

、
合

同
关

键
条

款
及

期
后

结
转

情
况
列
示
如
下
：

单
位

：
万

元

业
务
板
块

主
要
客
户

发
出
商
品
原
值

2
02
5年

1
-5
月
结
转

金
额

期
后
结
转
比
例

关
键
合
同
条
款

汽
车
零
部
件
板
块

汽
车
品
牌
动
力
科
技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2
,8
99
.3
7

2
,7
80
.6
2

9
5.
90
%

货
款
将

在
下
述
之
日
起
平
均
4
7天

内
按
周
支
付
完
成
：
买
方
工
厂
收
到
货
物
之

日
，
或

者
依
据
买
方
指
示
，
收
到
有
效
发
票
之
日
。

除
非
买

方
另
行
通
知
卖
方
，
买
方
认
为
不
合
格
而
拒
收
的
货
物
将
自
动
从
本
合
同

的
数
量

中
扣
除
。
没
有
买
方
的
新
合
同
或
日
程
表
，
卖
方
将
不
得
补
足
该
等
被
扣

减
的
数

额
。
买
方
将
根
据
卖
方
的
指
示
保
管
不
合
格
货
物
，
风
险
由
卖
方
承
担
。

任
何
货

物
（
a
）
被
卖
方
或
其
供
应
商
确
定
为
不
合
格
，（

b
）
被
买
方
作
为
不
合

格
货
物

拒
收
，
(
c）

成
为
废
弃
的
或
超
额
的
，
将
在
卖
方
或
其
供
应
商
补
救
或
处

置
前
被

当
作
不
可
使
用
。

公
司
于

送
货
至
客
户
指
定
地
点
，
在
客
户
系
统
中
录
入
送
货
明
细
，
并
经
双
方
核

对
一
致

后
确
认
收
入
。

新
增
乘
用
车
主
机
厂
（
国

外
）

2
,3
23
.0
2

2
,3
23
.0
2

1
00
.0
0%

除
非
供

应
合
同
中
另
有
约
定
，
否
则
产
品
的
所
有
权
在
买
方
在
其
工
厂
或
另
行
约

定
的
目

的
地
收
到
产
品
后
转
移
给
买
方
。
如
果
双
方
同
意
以
寄
售
库
存
供
应
，
则

所
有
权

的
转
移
应
在
产
品
从
仓
库
中
取
出
时
进
行
。

公
司
与

该
客
户
采
取
寄
售
模
式
进
行
结
算
，
于
客
户
从
寄
售
仓
库
中
取
出
时
确
认

收
入
。

汽
车
品
牌
动
力
总
成
有
限

公
司

4
40
.6
3

4
40
.6
3

1
00
.0
0%

货
款
将

在
下
述
之
日
起
平
均
4
7天

内
按
周
支
付
完
成
：
买
方
工
厂
收
到
货
物
之

日
，
或

者
依
据
买
方
指
示
，
收
到
有
效
发
票
之
日
。

除
非
买

方
另
行
通
知
卖
方
，
买
方
认
为
不
合
格
而
拒
收
的
货
物
将
自
动
从
本
合
同

的
数
量

中
扣
除
。
没
有
买
方
的
新
合
同
或
日
程
表
，
卖
方
将
不
得
补
足
该
等
被
扣

减
的
数

额
。
买
方
将
根
据
卖
方
的
指
示
保
管
不
合
格
货
物
，
风
险
由
卖
方
承
担
。

任
何
货

物
（
a
）
被
卖
方
或
其
供
应
商
确
定
为
不
合
格
，（

b
）
被
买
方
作
为
不
合

格
货
物

拒
收
，
(
c）

成
为
废
弃
的
或
超
额
的
，
将
在
卖
方
或
其
供
应
商
补
救
或
处

置
前
被

当
作
不
可
使
用
。

公
司
于

送
货
至
客
户
指
定
地
点
，
在
客
户
系
统
中
录
入
送
货
明
细
，
与
客
户
网
上

系
统
记

录
校
验
一
致
后
确
认
收
入
。

汽
车
品
牌
变
速
器
有
限
公

司
4
14
.1
3

3
97
.1
4

9
5.
90
%

商
品
包

装
后
运
送
到
甲
方
指
定
送
货
点
。

一
般
情

况
下
，
甲
方
对
收
到
的
产
品
的
检
查
仅
限
于
查
看
乙
方
的
自
检
报
告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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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板
块

主
要
客
户

发
出
商
品
原
值

2
02
5年

1
-5
月
结
转

金
额

期
后
结
转
比
例

关
键
合
同
条
款

产
品
外

观
进
行
确
认
，
以
及
检
查
运
输
过
程
中
的
明
显
损
伤
。
若
甲
方
收
货
时
发

现
乙
方

货
物
多
于
订
单
数
量
，
甲
方
有
权
要
求
退
回
，
由
此
产
生
的
运
输
费
等
相

关
费
用

由
乙
方
承
担
。
甲
方
的
收
货
验
收
并
不
免
除
乙
方
的
质
量
责
任
。

产
品
入

库
验
收
合
格
后
，
由
乙
方
出
具
增
值
税
发
票
，
在
有
关
单
证
经
审
核
入
账

九
十
天

后
的
临
近
付
款
日
（
每
月
2
5日

左
右
）
付
款
。

结
合
行

业
一
般
做
法
，
于
送
货
并
经
验
收
，
通
过
物
流
系
统
确
认
后
，
进
行
结
算
，

作
为
收

入
确
认
的
时
点
。

汽
车
品
牌
汽
车
有
限
公
司

2
08
.7
2

2
08
.7
2

1
00
.0
0%

货
款
将

在
下
述
之
日
起
平
均
4
7天

内
按
周
支
付
完
成
：
买
方
工
厂
收
到
货
物
之

日
，
或

者
依
据
买
方
指
示
，
收
到
有
效
发
票
之
日
。

除
非
买

方
另
行
通
知
卖
方
，
买
方
认
为
不
合
格
而
拒
收
的
货
物
将
自
动
从
本
合
同

的
数
量

中
扣
除
。
没
有
买
方
的
新
合
同
或
日
程
表
，
卖
方
将
不
得
补
足
该
等
被
扣

减
的
数

额
。
买
方
将
根
据
卖
方
的
指
示
保
管
不
合
格
货
物
，
风
险
由
卖
方
承
担
。

任
何
货

物
（
a
）
被
卖
方
或
其
供
应
商
确
定
为
不
合
格
，（

b
）
被
买
方
作
为
不
合

格
货
物

拒
收
，
(
c）

成
为
废
弃
的
或
超
额
的
，
将
在
卖
方
或
其
供
应
商
补
救
或
处

置
前
被

当
作
不
可
使
用
。

公
司
于

送
货
至
客
户
指
定
地
点
，
在
客
户
系
统
中
录
入
送
货
明
细
，
并
经
双
方
核

对
一
致

后
确
认
收
入
。

其
他

1
,4
34
.2
7

1
,2
75
.9
2

8
8.
96
%

/

合
计

7
,7
20
.1
4

7
,4
26
.0
5

9
6.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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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出商品全部在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板块，该板块的业务模

式、销售结算周期及收入确认政策为：公司根据合同、客户订单确认的交货

期安排产品的配送（或自提），在产品抵达客户指定地点后交付验收，按经

客户确认的送货回单，与客户订单、客户网上系统记录校验一致后，确认销

售收入。发出商品销售结算周期一般在1-2个月，具体到2024年末发出商品

的期后结算，2025年1月结算5,029.93万元，占比65.15%，2025年2月结算

2,342.24万元，占比30.34%，绝大部分发出商品已于2025年2月末结算完毕。

2024年末发出商品原值较上年末增加3,942.37万元，主要系（1）因主要

客户汽车品牌乘用车主机厂的2025年1月2月产能同比增加，按产业链前导订

单拉动，该板块对应汽车品牌动力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订单业务较上年末增

加2,653.71万元。根据主要客户月度产销快报，汽车品牌汽车有限公司2024

年1月整车生产21,523辆，同期相比下降57.38%；2024年2月整车生产8,282

辆，同比下降88.67%；相应地，公司2023年末对汽车品牌动力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发出商品金额也较少。2025年1月，汽车品牌汽车有限公司整车生产

40,626辆，同比增加88.76%；2025年2月，整车生产31,289辆，同比增加277.80%；

相应地，公司对其发出商品余额大幅增加。（2）2024年度，公司新开拓客

户乘用车主机厂（国外），发出商品金额相应增加，新增2,323.02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2024年末发出商品余额较上年增加具有合理性，具有商

业实质，符合公司业务模式和收入确认政策。并且期后结算及时，不存在长

期未验收或具有退货风险的情况。

（二）补充披露合同履约成本的具体构成、对应合同项目及履约进度，

说明其增长是否与收入规模变动匹配，是否存在将本应费用化的支出计入合

同履约成本的情形，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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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
公
司
合
同
履
约
成
本
原
值
5,
57
9.
61
万
元
，
减
值
准
备
余
额
4.
06
万
元
，
净
值
5,
57
5.
55
万
元
，
全
部

在
汽
车
零
部
件
制
造
与
销
售
服
务
板
块
。
公
司
合
同
履
约
成
本
的
具
体
构
成
、
对
应
合
同
项
目
及
履
约
进
度
情
况
如
下
：

单
位

：
万

元

板
块

项
目

外
购

夹
具

外
购

检
具

外
购

模
具

自
制

夹
具

自
制

检
具

自
制

模
具

总
计

履
约

进
度

汽
车
零
部

件
板
块

B
EV

3 前
轮
罩

18
1.
84

72
.0
3

79
6.
50

1,
05
0.
37

项
目
验
收
中

D
2U

C
-2
+L

23
2

40
8.
52

93
.3
5

25
3.
53

75
5.
40

项
目
验
收
中

IP
42

C
C
B

19
2.
63

94
.1
4

23
1.
71

51
8.
48

项
目
验
收
中

蜂
巢
9A
T

0.
00

38
.7
6

43
2.
60

9.
21

48
0.
57

项
目
验
收
中

C
SS
50
T平

衡
轴

16
7.
87

97
.9
3

15
3.
60

41
9.
40

项
目
验
收
中

O
1S
L-
2硬

模
90
.6
0

22
.7
7

24
7.
14

36
0.
51

项
目
验
收
中

G
FE

-2
防
撞
罩

3.
52

8.
00

32
6.
61

33
8.
13

模
具
调
试
中

C
V
T2
50
/C
V
T2
50
( 弹

簧
片
）

17
.4
7

25
7.
50

27
4.
97

项
目
验
收
中

E2
LB

-2
车
身
项
目

0.
00

0.
00

20
7.
57

33
.6
9

24
1.
26

项
目
验
收
中

B
ie
lla
连
杆

19
2.
16

32
.3
0

22
4.
46

项
目
验
收
中

其
他

33
6.
51

20
3.
51

35
2.
86

12
.2
1

0.
29

6.
62

91
2.
00

/

合
计

1,
57
3.
65

68
0.
26

3,
25
9.
62

55
.1
1

0.
29

6.
62

5,
57
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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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公司合同履约成本的主要内容为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关的

模检夹具，主要为外购设备，然后购入并记入合同履约成本；相关模检夹具

在制造完成后，按约定属于客户资产的，确认收入时结转计入营业成本；属

于本公司资产的，转入长期待摊费用，摊销计入产品制造成本。相关会计处

理符合准则规定，不存在将本应费用化的支出计入合同履约成本的情形。

合同履约成本的增加，主要原因系在原有汽车零部件销售出现下滑的情

况下，公司开拓了一些新的项目，如长城蜂巢项目、比亚迪项目、奇瑞项目、

上汽通用新车型项目等，同时原项目因产品迭代仍有持续投入。由于相关项

目具有周期性，截止2024年末上述项目仍处于调试或验收阶段，尚未量产，

因此销售收入的变动趋势与合同履约成本的增加并不一致。

（三）结合前述问题一中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毛利率下滑的情况，补充

披露零部件业务的存货规模、具体构成、库龄结构及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并

结合存货可变现净值、同行业公司跌价计提比例等，说明是否存在未充分计

提减值的情形；

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的存货规模、具体构成、库龄结构及跌价准备计提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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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
万

元

存
货
项
目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原
值

其
中
：
1 年

以
内

1-
2 年

2-
3 年

3 年
以
上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跌
价
准
备

计
提
比
例

库
存
商
品

7,
16
9.
58

5,
02
2.
55

51
8.
33

28
0.
86

1,
34
7.
85

2,
33
2.
39

32
.5
3%

原
材
料

12
,3
52
.3
1

1,
27
1.
91

1,
32
6.
70

1,
91
9.
38

7,
83
4.
33

3,
38
1.
91

27
.3
8%

在
产
品

13
4.
18

13
.5
6

3.
59

9.
71

10
7.
33

-
-

发
出
商
品

7,
72
0.
14

7,
72
0.
14

-
-

-
91
2.
30

11
.8
2%

合
同
履
约
成
本

5,
57
9.
61

3,
39
5.
19

86
0.
69

60
0.
92

72
2.
81

4.
06

0.
07
%

自
制
半
成
品

2,
08
8.
69

1,
31
6.
34

12
5.
80

20
6.
92

43
9.
63

45
4.
00

21
.7
4%

低
值
易
耗
品

10
4.
87

40
.3
9

1.
75

19
.7
8

42
.9
5

-
-

合
计

35
,1
49
.3
8

18
,7
80
.0
8

2,
83
6.
86

3,
03
7.
57

10
,4
94
.9
0

7,
08
4.
66

20
.1
6%

公
司
在

对
存

货
进

行
跌

价
测
试

时
，

首
先

对
断

点
存
货

进
行

梳
理

，
对

于
预

计
无
法

继
续

使
用

或
销

售
的
存

货
，

全
额

计
提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
在

此
基

础
上

，
结

合
产

品
的

预
计

售
价

测
算

存
货

的
可

变
现

净
值
，

对
于

可
变

现
净

值
低

于
账

面
成

本
的

，
按

差
额

确
认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

公
司
选

取
了

与
公

司
汽

车
零
部

件
制

造
板

块
具

有
相

似
业

务
的

渤
海
汽

车
、

圣
龙

股
份

和
东
安

动
力

三
家

上
市

公
司

，
对

比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的
计
提
情
况
。
具
体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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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比公司 存货项目 2024年12月31日原值
2024年12月31日跌价

准备
计提比例

渤海汽车

原材料 33,879.97 7,649.91 22.58%

在产品 25,719.23 - -

库存商品 68,597.94 10,155.51 14.80%

周转材料 2,034.84 128.51 6.32%

自制半成品 1,468.32 - -

委托加工物资 64.29 - -

合计 131,764.59 17,933.93 13.61%

圣龙股份

在途物资 150.68 - -

原材料 14,161.83 2,478.23 17.50%

在产品 2,260.76 178.74 7.91%

库存商品 14,382.69 1,575.24 10.95%

委托加工物资 582.74 - -

模具 83.04 - -

合计 31,621.74 4,232.21 13.38%

东安动力

原材料 23,069.90 3,559.14 15.43%

在产品 308.81 - -

半成品 8,111.67 663.17 8.18%

库存商品 39,583.09 3,044.76 7.69%

周转材料 482.98 - -

合同履约成本 2,761.78 - -

合计 74,318.23 7,267.07 9.78%
上述选取的三家公司的

平均情况
12.26%

交运股份-汽车零部件制

造板块
20.16%

从上表可见，本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板块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比例高于

上述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为谨慎且充分。

（四）结合采购、生产、销售周期，解释存货周转率逐年下降的原因。

公司近三年分板块的存货周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板块 项目
2024年度/2024年

12月31日
2023年度/2023年

12月31日
2022年度/2022年

12月31日
2021年度/2021
年12月31日

道路货运与物流

服务

营业成本 178,897.85 193,553.27 198,313.32 /

存货净值 678.10 1,283.22 2,713.95 2,4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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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率（次） 182.43 96.85 77.33 /

汽车零部件制造

与销售服务

营业成本 94,922.64 129,976.70 184,529.17 0.00

存货净值 28,064.73 27,054.29 32,027.98 34,388.38

存货周转率（次） 3.44 4.40 5.56 /

乘用车销售与汽

车后服务

营业成本 144,610.25 148,594.16 163,345.41 /

存货净值 21,805.84 24,133.04 24,310.99 23,682.13

存货周转率（次） 6.30 6.13 6.81 /

其他

营业成本 12,773.79 16,077.93 11,921.12 /

存货净值 13,382.08 9,758.60 8,781.29 9,247.40

存货周转率（次） 1.10 1.73 1.33 /

集团整体周转率

营业成本 431,204.53 488,202.06 585,067.00* /

存货净值 63,930.75 62,229.14 67,834.22 69,649.33

存货周转率（次） 6.84 7.51 8.51 /

说明1：2023年度，公司与上海交运巴士拆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拆车”）第二大股东上海公惠

实业有限公司（同受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由此公司成为

巴士拆车的实际控制人，自协议生效之日（2023年1月1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上述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导致2023年披露年报时，2022年的营业成本同步增加3,528.86万元。上表中2022年营业成本系

按照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调整之后的数据。

说明2：2022年度，公司处置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与该公司业务相关的营业成本为

26,957.98万元。由于该业务已于2022年处置，故2022年各板块中未列示该业务板块内容。

根据公司分板块的存货周转情况分析，公司存货周转次数逐年降低主要

原因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板块的存货周转次数逐年降低的影响。

剔除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板块外，其他业务板块的整体存货周转

率因业务下滑，呈现小幅下降，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4年度/2024年12月

31日
2023年度/2023年12月

31日
2022年度/2022年12月

31日
2021年度/2021年

12月31日
营业成本 336,281.89 358,225.36 400,537.83 /

存货净值 35,866.02 35,174.85 35,806.23 35,260.95

存货周转率（次） 9.47 10.09 11.27 /

关于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板块，从采购、生产、销售周期看，以

前年度基于“客户需求预测”备货，采购周期相对固定，导致原材料采购量

较大。当上游车企的销量未达到预测时，生产及销售需求下降，消耗原备货

量需要一定周期。

此外，主要客户部分项目、产品断点或销售预测降低，导致生产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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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成品无法及时流转，材料领用减少，产成品从完工到销售的销售周期延

长，导致存货整体周转率下降。

鉴于上述情况的出现，该板块为减少库存保有量，加快存货周转，不断

优化存货管理。通过提升供应链敏捷度，增加采购频次，以降低库存；同时，

改变以往只设定总库存目标的做法，改为各基地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更精准

的生产和销售预测，设定月度库存目标，并持续跟踪库存情况。

从采购周期上看，普通钢材一般为1周，特殊钢材一般为12周，国产采

购件一般为1周，CKD进口件一般为12-16周。

从生产周期上看，从原材料投入到产品完工周期一般为1周。

从销售周期上看，对于国内销售，从客户下达订单到收到产品周期一般

为1-2周；出口销售从客户下达订单到收到产品周期一般为15周。

综上所述，由于汽车零部件制造和销售服务板块以前年度备货较多，且

近三年销售下降，使得该板块存货周转率呈现下降趋势，导致公司整体存货

周转率下降。

二、会计师意见

1、公司有关2024年度发出商品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的分析具有合理性；

2、公司有关2024年度合同履约成本增长与收入规模变动匹配关系的分

析具有合理性；公司2024年度的合同履约成本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3、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存货跌价准备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公司上述有关2024年度存货周转率逐年下降的原因的分析具有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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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其他应收款。

年报显示，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8,292.73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4,812.49万元，计提比例达58%，去年同期计提比例为26%，提升幅度较大。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看，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共4,451.34万元，占比54%，

对应坏账准备占全部坏账准备的92%。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看，

计提坏账准备合计3,315.01万元，其中3家已全额计提坏账，款项性质包括资

金周转、代垫款、往来款等，账龄既含1年以内，也含5年以上。

请公司：（1）逐项披露其他应收款前10名欠款方名称、形成原因、金

额、账龄、坏账准备余额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并结合其

资信状况说明本期坏账计提比例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

问题（1）中全额计提坏账的欠款方的股权结构、实控人情况，以及相关欠

款长期挂账的原因，说明前期坏账计提是否充分，相关应收款项是否实质

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财务资助或其他利益输送；（3）说明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款项比例较高的原因，相关划分标准是否审慎，以及部分账龄1年

以内的欠款方亦全额计提坏账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逐项披露其他应收款前10名欠款方名称、形成原因、金额、账龄、

坏账准备余额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并结合其资信状况说明

本期坏账计提比例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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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
至

20
24

年
12

月
31

日
止
，
其
他

应
收
款
前

10
名
欠
款
方
清

单
如
下
：

单
位
：
万
元

序 号
单
位
全
称

形
成
原
因

期
末
余
额

账
龄

计
提
时
点

坏
账
准
备

余
额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 系

资
信
状
况

备
注

1
上
海
交
运
起
恒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资
金
周
转
、
代
垫
款

1,
50
1.
76

1年
以
内

20
24

年
1,
50
1.
76

是
20
24

年
破
产
清
算

按
单
项
计
提

2
上
海
交
运
明
友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资
金
周
转
、
代
垫
款

1,
24
8.
10

1 年
以
内

20
23

年
1,
24
8.
10

是
20
23

年
破
产
清
算

按
单
项
计
提

19
.6
5

1-
2 年

20
23

年
19
.6
5

30
.0
0

2-
3年

20
23

年
30
.0
0

3
上
海
信
宏
达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对
外
投
资
款

50
0.
00

5年
以
上

20
04

年
50
0.
00

否
20
11

年
吊
销

按
单
项
计
提

4
金
风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物
流
服
务
保
证
金

66
.6
9

1年
以
内

20
24

年
2.
00

否
正
常

按
账
龄
计
提

15
0.
00

1-
2年

20
23

年
7.
50

5
上
海
上
汽
大
众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奥
迪
世
博
源
都
市
店
展
车
保
证
金

20
0.
00

1-
2 年

20
23

年
10
.0
0

否
正
常

按
账
龄
计
提

6
浙
江
极
氪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项
目
合
作
保
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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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

1 年
以
内

20
24

年
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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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按
账
龄
计
提

7
湘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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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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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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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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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服
务
保
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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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年
以
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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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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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否
被
执
行
状
态

按
单
项
计
提

51
.7
8

5年
以
上

20
24

年
51
.7
8

8
上
海
起
亚
交
运
汽
车
销
售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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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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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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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拆
借
往
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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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5

5年
以
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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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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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是
20
24

年
注
销

按
单
项
计
提

9
郑
州
新
大
方
重
工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车
辆
租
赁
保
证
金

14
5.
28

1年
以
内

20
24

年
4.
36

否
正
常

按
账
龄
计
提

10
上
海
灏
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房
屋
租
赁
保
证
金

11
5.
54

1-
2 年

20
23

年
5.
78

否
正
常

按
账
龄
计
提

合
计

4,
55
3.
64

-
3,
71
1.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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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欠款方中

（1）上海交运起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起恒”）、

上海交运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明友”）原为子公

司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修公司”）的子公司，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企业。因其无法持续经营，分别于2024年、2023年

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自破产管理人接管起，公司丧失对其控制权，

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对其应收款主要系原日常经营过

程中给予的资金支持，以及部分代垫款项。因后续回收可能性极低，故

自上述企业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交运起恒为2024年，交运明友为

2023年），公司对其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上海起亚交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起亚”）

原为汽修公司的联营企业。交运起亚于2024年4月注销，故对其的其

他应收款项自款项逾期支付年度（2021年）即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3）应收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款项系交运股份划付至

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用于投资理财的专项资金，形成于2000

年。后该笔款项发生重大亏损。交运股份2004年根据资金回收可能性

进行判断，对该笔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且已经年审会计师事

务所审定。该企业已于2011年5月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无法联系到

该企业，导致款项无法追偿。

（4）湘潭电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电机”）系公司子

公司上海交运沪北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沪北”）以前年

度运输服务客商，其他应收款系以前因业务需要支付的保证金。湘潭

电机存在多项法律诉讼，且现已被列为执行人，其法定代表人亦被限

制高消费。对湘潭电机的应收款项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判断，后续收

回可能性极低，故对上述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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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欠款外，其他大额欠款方主要系公司在实施各项业务过程

中支付的保证金等，无其他利益安排；欠款方资信状态正常，公司根

据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按账龄组合正常计提坏账准备。

上表欠款方中，除交运起恒、交运明友、交运起亚存在关联关系

外，其他应收款期末欠款方前10名中其他单位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2、本期坏账计提比例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公司其他应收款中有5,900.00万元系

2023年度形成的应收中山南二路555号、557号、575 号地块国有土地

使用权收储补偿项目款项，上述款项已于2024年3月支付完毕。详见

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山南二路地块收储补偿暨关

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公司根据账龄对该部

分款项计提坏账准备177.00万元。上述应收款项金额重大，计提坏账

准备的比例较低，致使2023年末其他应收款整体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明显下降。

2024年，公司全资子公司交运起恒因破产清算不再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原纳入合并范围时公司对其往来款已全额抵消，2024年期

末因合并范围变化导致其他应收款余额及坏账准备同时增加；公司对

交运起恒的其他应收款原值为1,501.76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2024年末其他应收款整体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大

幅增加。

剔除上述因素，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两年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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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报告披露金额

其他应收款余额 8,292.73 13,041.97

坏账准备 4,812.49 3,404.33

坏账计提比例 58.03% 26.10%

动迁补偿款影响
其他应收款余额 5,900.00

坏账准备 177.00

交运起恒不纳入合并范围影响
其他应收款余额 1,501.76

坏账准备 1,501.76

剔除异常因素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余额 6,790.97 7,141.97

坏账准备 3,310.74 3,227.33

坏账计提比例 48.75% 45.19%

剔除异常因素后，公司本期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上期

无明显增加；小幅增长主要系与持续性业务相关的保证金款等款项账

龄自然递增，相应坏账准备计提比例随之增长所致。

（二）补充披露问题（1）中全额计提坏账的欠款方的股权结构、

实控人情况，以及相关欠款长期挂账的原因，说明前期坏账计提是否

充分，相关应收款项是否实质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财务资助或其

他利益输送；

1、问题（1）中全额计提坏账的欠款方的股权结构、实控人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全称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1 上海交运起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1.76 1,501.76

2 上海交运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97.75 1,297.75

3 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4 湘潭电机物流有限公司 190.78 190.78

5 上海起亚交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5.85 185.85

上述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欠款方股权结构信息如下

（1）上海交运起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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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起恒法定代表人为吴军，母公司汽修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其实际控制人即为公司。

（2）上海交运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255.00 51.00

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245.00 49.00

合计 500.00 100.00

交运明友法定代表人为郭平，系汽修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实际控

制人即为公司。交运明友已于2025年2月21日注销。

（3）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久事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30.00

深圳市凯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30.00

上海滨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2,500.00 25.00

珠海中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深圳市亿维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5.00

合计 10,000.00 100.00

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冯周让，该公司股权

分散，无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上海久事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

公司同受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该公司已于2011年5月被

吊销营业执照。

（4）湘潭电机物流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湘潭电机法定代表人为肖洪亮，股东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上

市公司，股票代码600416，其实际控制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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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起亚交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市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600.00 40.00

曹宏根 585.00 39.00

顾家娟 315.00 11.00

合计 1,500.00 100.00

交运起亚法定代表人为吴疆，该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汽修公司对

其有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交运起亚已于2024年4月15日注销。

2、长期挂账的原因及前期坏账计提的充分性

（1）交运起恒及交运明友

交运起恒及交运明友系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其

母公司汽修公司持续给予资金支持用以日常经营。公司原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对其的应收款项及坏账准备均已全额抵消，未在合

并财务报表中体现，但其累计亏损前期已纳入财务报表。

因无法持续经营，交运起恒与交运明友分别于2024年、2023年经

法院裁定进入破产清算流程，鉴于对其应收款项收回的可能性极低，

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前期坏账准备已充分计提。

（2）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应收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款项系交运股份划付至上海

信宏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用于投资理财的专项资金，形成于2000年。

后该笔款项发生重大亏损。交运股份2004年根据资金回收可能性进行

判断，对该笔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且已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审定。该企业已于2011年5月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无法联系到该企

业，导致款项无法追偿。

（3）湘潭电机物流有限公司

湘潭电机系公司子公司交运沪北运输服务客商，因服务项目最终

客户哈电风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湖南兴蓝风电有限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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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哈电风能”）拖欠其款项，导致其未能清偿对公司的债务。哈电

风能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人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湖南兴湘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14,228.64 49.20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13,357.79 49.00

湖南能投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7,837.63 1.80

合计 435,424.06 100.00

哈电风能法定代表人为唐柯佳，与湘潭电机同受湖南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鉴于湘潭电机怠于追偿，交运沪北于

2021年向哈电风能提起债权人代位追偿，并获得法院支持。前期鉴于

哈电风能资产雄厚，预计保证金部分回收风险可控，故公司前期对该

部分款项仍根据账龄计提坏账准备。2024年，因哈能风电经营持续恶

化（现已为失信被执行人），公司在申请财产保全情况下，仍未能通

过法院执行收回相关款项，故于2024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4）交运起亚

交运起亚原为汽修公司联营企业，因经营所需，汽修公司累计向

其提供借款共计360万元。因交运起亚持续亏损，仅偿还了部分借款，

剩余借款均已逾期。公司在上述借款发生逾期时（2021年末），考虑

其经营状况，预计收回可能性极低，对其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024年4月交运起亚注销时偿还公司57.18万元，对应坏账准备已转回。

但截至2024年末，仍有185.85万元借款尚未收回。

综上所述，公司前期已根据欠款方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

审慎合理评估应收款项的可回收金额，充分计提坏账准备。公司仅针

对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财务支持，除此之外应收款均为正常

经营业务形成，不存在实质性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财务资助或其他利

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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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比例较高的原因，相关划分

标准是否审慎，以及部分账龄1年以内的欠款方亦全额计提坏账的原

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及相关划分标准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期末余额

计提依据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

例（%）

上海交运起恒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1,501.76 1,501.76 100.00 欠款方破产清算

上海交运明友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1,297.75 1,297.75 100.00 欠款方破产清算

上海信宏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0.00 500.00 100.00 欠款方被吊销

湘潭电机物流有限公司 190.78 190.78 100.00
欠款方及最终债权人失信被执

行人，无力偿还

上海起亚交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185.85 185.85 100.00 欠款方已注销

上海洛羿贸易有限公司 95.85 95.85 100.00 欠款方为失信被执行人

烟台大奔燃气具有限公

司
84.36 84.36 100.00 欠款方为失信被执行人

上海交通装卸机械厂 70.59 70.59 100.00 欠款方已注销

其他零星往来款 524.42 524.42 100.00
逾期账龄较长或欠款方存在经

营异常等情况

合计 4,451.34 4,451.34

总额 8,292.73 4,812.49

占比（%） 53.68 92.50

公司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日其他应收款发生违约的风险是否与

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有显著增加，以判断应收款项是否存在

减值风险。以下情况表明某项应收款项已经发生信用风险，则公司对

该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减值准备：

（1）经营异常：债务人经营出现异常，如被列为失信人、注销、

资产被冻结、停工或解散员工等，这些情况会使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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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严重影响，预计应收款项收回风险较大；

（2）破产清算或注销：已签署债权重组协议或申请破产保护、

正在破产清算中或者已经注销的债务人，其资产可能不足以偿还全部

债务，预计应收款项收回可能性小或无法收回；

（3）存在争议或诉讼：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

收款项，且根据对债务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还款能力等因素的

评估，确定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小；

（4）长账龄：逾期未收回款项随时间推移，账龄逐年增加，回

款可能性递减。公司结合业务执行状况，给予谨慎性原则审慎评估应

收款项的可回收金额。

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判定标准审慎、合理，该部分款项比例较

高主要系公司成立时间较长，存在历史遗留款项。同时根据《上海市

国资委委管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办法》，资产减值准备核

销流程规范性要求需要相应处置过程，导致单项认定款项逐年增加。

综上原因，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比例较高。

2、部分账龄1年以内的欠款方亦全额计提坏账的原因及合理性

期末余额中，账龄1年以内但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欠款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全称 期末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1 上海交运起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01.76 1,501.76

2 上海交运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48.10 1,248.10

3 湘潭电机物流有限公司 139.00 139.00

合计 2,888.85 2,888.85

交运起恒及交运明友原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企业，在合并

期间内，上述公司与母公司汽修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通过协议方式确认

为1年以内，与其他关联方之间往来款按实际发生时间确认账龄，故

产生账龄1年以内全额计提坏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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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交运沪北所承运的湘潭电机的哈电风能业务，共向湘潭电

机支付服务保证金289.70万元，扣减货物运输毁损后，账面结余为

190.78万元。该项业务中的部分运输服务交运沪北委托第三方供应商

承运，并向其收取保证金共计139.00万元，该代收代付保证金在2024

年分析账龄时列入1年以内。因该部分款项已单项全额计提坏账，未

进一步还原至原始账龄。

综上所述，上述公司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极低，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合理审慎。

二、会计师意见

1、公司2024年度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大幅提升具有合理性；

2、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大额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

应收款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比例较高具有合理性，就财务报表整体公允反映而言，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会计处理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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